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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发布《2011

年度无锡市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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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1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认真贯彻
落实环保优先方针，以生态环保倒逼转型发展，环境保护工作进展良好，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环境保护部评为全国环保系统先进集体，实现了“十二

五”环保工作的强势开局。太湖治理初见成效，呈现水质稳定改善良好态势，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治太环保工作机制不断健全。总量减排完成良好，2011年全市化
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分别削减 10.4%、10.56%、14.37%和 2.79%，位居全
省第一。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达 90，城乡环境面貌进一步改善。但全市
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污染减排、太湖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压力依然较大，实现环境

质量的根本好转仍需继续努力。

一、环境质量

（一）水环境质量状况

1、太湖 2011年，太湖无锡水域水质比较稳定，总体水质符合Ⅳ类评价标准（总氮作为
单独评价指标仍劣于Ⅴ类），水体处于轻度富营养。无锡水域四个湖区中，蠡湖（五里湖）

和贡湖水质最好，西部沿岸区水质最差，其中蠡湖、贡湖、梅梁湖的总体水质类别均符合Ⅳ

类标准，西部沿岸区总体水质符合Ⅴ类标准。

2、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无锡有 6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分别为位于太湖的沙渚、锡
东水源地，位于长江的肖山湾、小湾、澄西水源地以及位于宜兴的横山水库水源地。2011
年，6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粪大肠菌群四项指
标不参与评价）。3、河流河流水质状况主要分为主要出入湖河流水质、区域内主要河流水质
及行政交界断面水质等。

（1）主要出入湖河流
无锡主要出入湖河流有大港河、乌溪港、陈东港、大浦港、洪巷港、官渎港、社渎港、

殷村港、百渎港、直湖港、梁溪河、小溪港、望虞河等 13条。2011年，我市 13条主要出
入湖河流水质总体比较稳定，其中符合Ⅱ～Ⅲ类标准的有 4条；符合Ⅳ类标准的有 7条，符
合Ⅴ类标准的有 2条。直湖港水质有所改善，水质类别由劣Ⅴ类好转为Ⅴ类。

（2）区域内主要河流
2011年，我市区域内主要河流水质总体有所改善，总磷和氨氮浓度分别较 2010年下降

21%和 7%。33条主要河流中水质符合Ⅱ～Ⅲ类的河流有 6条，同比增加 6%，水质符合Ⅴ
及劣于Ⅴ类的河流有 10条，同比减少 12%，主要污染因子为氨氮和总磷。

（3）行政交界断面水质
2011年，33个涉及区域补偿的行政交界断面总体水质有所改善，其中达到考核要求的

断面有 15个，占比 45.5%，主要污染因子为氨氮和总磷。从区域上看，宜兴中部及北部河
流、市区京杭运河、望虞河西岸支流张家港河和锡北运河出境断面较入境断面水质略有改善；

锡澄运河出境断面较入境断面水质有所变差。

（二）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11年，无锡市区、江阴市和宜兴市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比例分别为 93.7%、93.7%



和 99.4%，宜兴市最高，与 2010年相比，分别上升了 1.1%、0.3%和 3.4%。
2011年，全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

2011年，我市作为全国 26个环境空气试点监测城市之一，开展了细颗粒物（PM2.5）、
一氧化碳和臭氧等 10项指标的试点监测。从 8-12月监测结果看，我市大气中主要污染物为
细颗粒物，对照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超标 23天，超标率为 15%。

无锡全市酸雨频率为 35.6%，同比下降了 13.9%，降水 pH值为 4.97。无锡市区酸雨频
率 28.9%，同比下降了 23%；江阴市酸雨频率 40.7%，同比下降了 6.6%；宜兴市酸雨频率
44.6%，同比下降了 1.3%。

（三）声环境质量状况

2011年，无锡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5.4dB (A)，同比基本持平，质量等
级为三级，为一般水平；江阴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3.7dB(A)，较上年上升
了 1.1dB (A)，质量等级均为二级，为较好水平；宜兴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52.9dB(A)，同比基本持平，质量等级均为二级，为较好水平。全市主要噪声声源均为生活
噪声和交通噪声。

无锡市区道路交通噪声均值为 66.8dB(A)，较上年下降了 0.6dB(A)，质量等级一级，评
价水平为好；江阴市和宜兴市交通噪声均值分别为 65.2dB(A)和 67.6dB(A)，质量等级均为
一级，评价水平为好。

（四）生态环境状况

2011年，无锡全市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 68.52，生态环境质量级别为良。无锡市区的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 68.53；江阴市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 57.27；宜兴市的生态环境状况指
数为 68.89。

二、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一）废水和主要污染物

2011年，全市废水排放总量为 5.149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约为 2.700亿吨，占
废水排放总量的 52.44%;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为 2.449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47.56%。

全市废水中排放化学需氧量 4.417万吨，单位 GDP排放强度为 0.64千克/万元。其中工
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 1.377万吨，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 31.18%；农业源废水中化
学需氧量排放 0.857万吨，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 19.40%；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
2.183万吨，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 49.42%。

全市废水中排放氨氮 0.433万吨，单位 GDP排放强度为 0.06千克/万元。其中工业废水
中氨氮排放 0.064万吨，占氨氮排放总量的 14.78%；农业源废水中氨氮排放 0.121万吨，占
氨氮排放总量的 2.94%；生活污水中氨氮排放 0.248万吨，占氨氮排放总量的 57.27%。

（二）废气和主要污染物

2011年，全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 5737.9亿标立方米。
全市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9.695万吨，单位 GDP排放强度为 1.41千克/万元。其中工业污

染源排放二氧化硫 9.644万吨，占排放总量的 99.47%；生活污染源排放二氧化硫 0.051万吨，
占排放总量的 0.53%。

全市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7.72万吨，单位 GDP排放强度为 2.58千克/万元。其中工业污
染源排放氮氧化物 14.73万吨，占排放总量的 83.13%；机动车排放氮氧化物 2.96万吨，占
排放总量的 16.70%；生活污染源排放氮氧化物 0.03万吨，占排放总量的 0.17%。

全市排放烟（粉）尘 6.709万吨，其中工业污染源排放烟（粉）尘 6.421万吨，占烟（粉）
尘总排放量的 95.71%；机动车排放烟（粉）尘 0.249万吨，占烟（粉）尘总排放量的 3.71%；
生活污染源排放烟（粉）尘 0.039吨，占烟（粉）尘总排放量的 0.58%。



（三）固体废物

2011年，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1031.37万吨，危险废物 58.50万吨。综合利
用工业固体废物 940.17万吨，综合利用危险废物 27.92万吨，分别占其产生量的 91.15%和
47.7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为 91.20万吨，处置危险废物 30.58万吨，全市工业固体
废物处置利用率 100%，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100%。医疗废物产生量 4348吨，全部采用焚
烧处置，处置率为 100%。

三、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一）总量减排

2011年，全市围绕“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实施化学需氧量减排项目 326
个，氨氮减排项目 306个，二氧化硫减排项目 261个，氮氧化物减排项目 241个。

2011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分别削减 10.4%、10.56%、14.37%
和 2.79%，超额完成了年度减排任务。

（二）太湖治理

全市建成 72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200万吨，覆盖所有城镇并全部达到一级
A排放标准。深入开展控源截污工程，全面完成全市 4172片“排水达标区”创建任务，并
启动新一轮 1048个片区控源截污工程。新建污水主管网 292公里，污水主管网总长度增加
到 7904公里，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2%，主城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5.13%，农村村
庄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超过 39%。累计打捞蓝藻 96万吨。基本完成走马塘拓浚延伸工程，
启动新沟河工程，做好新孟河、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前期工作。全年太湖梅梁湖生态清淤

200万方，贡湖湾湿地二期、长广溪湿地二期建设加快推进。狠抓执法监管，对望虞河西岸、
直湖港西侧、太湖西岸等重点区域的污染源加强现场检查，对近年来沿湖地区强制封堵的排

污口加强巡查，防止死灰复燃。深入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规范化管理工作，对全市 6个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加强巡查，排查安全隐患。认真落实环境监测制度和应急预警方案，

完善水、陆、空、天“四位一体”的监测监控体系，圆满完成太湖监测预警工作，实现了安

全度夏和“两个确保、两个进一步”目标任务。

（三）生态创建

宜兴市、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被国家环境保护部命名为“国家生态市（区、县）”。

我市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国家级生态城市群。《无锡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正式颁布实施；市

委、市政府印发了《无锡市生态文明行动计划》并将其列入无锡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

体系。宜兴市、锡山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试点工作全面完成并高标准通过省级考核验收。我

市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生态乡镇（街道）全覆盖。羊尖镇丽安村等 6个村获国家级生态村命名。
（四）大气防控

全力推动“蓝天工程”三年行动九大工程。编制完成了《无锡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印发了《无锡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规定》。建立健全联防联控和监测监控体系，从 2011
年 6月起开展 10个项目的环境空气试点监测。强化对工业废气的排放监管，大力推进电力
钢铁水泥行业脱硫脱硝工程建设。出台了《无锡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深入推进

建筑工地和道路扬尘防治。稳步开展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全面推行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

2011年淘汰黄标车 2100多辆，累计发放环保标志 76万张。加强餐饮业油烟防治，制定《无
锡市餐饮业环境管理办法》。

（五）项目管理

不断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全市共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5246份，投资额
4335.81亿元，其中环境影响报告书 223份，环境影响报告表 2738份，环境影响登记表 2285
份。环保“三同时”验收项目 1615个；否决或劝退污染严重、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
185个。在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的同时，对近五年以来审批的 413个重点建设项目“三



同时”执行情况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

积极开展规划环评试点工作。根据国务院《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要求，结合无锡市

“十二五”专项规划编制、报批工作，对“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十二五”能源发展规

划等 8个规划环评组织了审查。推进园区回顾性环境影响评价与督查工作。
（六）综合治理

不断拓宽污染防治范围。推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严格危废转移审批、经营许可证审

核，全市共审批危险废物转移 2137件（次）。组织实施《无锡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
规划》，积极推动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完成了胡埭电镀厂土壤修复项目。加强辐射

安全隐患防范，加强放射源现场监管检查。

（七）环境执法

积极推进环境管理的规范化。市人大、市政府制定并出台了《无锡市太湖新城生态城条

例》、《无锡市蠡湖景区条例》、《无锡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

施意见》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集中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

环保专项行动，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130388人次，检查企业 50905厂次，全市共限期治理
企业 83家，停产整顿企业 147家，取缔关闭企业 106家，挂牌督办企业 26家，限产限排企
业 71家，企业公开道歉和承诺 9家，全市作出处罚决定 1104件。全面开展以“服务提升保
障环境安全，生态民生倒逼转型发展”为主题的百日环保服务活动，在执法中加强服务，在

服务中强化执法。全市有 2599家企业参加无锡地区企业环境行为等级评定和信息公开活动。
还有 141家企业被省环保厅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环境行为等级评定和信息公开活动。
并将企业环境行为状况与绿色信贷有机结合。

（八）机制创新

出台了《无锡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全面

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促进了污染总量减排。截至 2011年底，我市累计 1683家
排污单位（厂次）参加排污权有偿使用工作，并实施排污权交易项目 451个。继续在全市
33个水质断面开展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工作。

继续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全市参保企业达 695家,缴纳保费 1437万元,责任限额
7.7亿元。全面开展企业环境风险评估，为参保企业排查出较大的污染隐患 112个，提出重
要整改建议和意见 300多件，参保企业未发生一起环境污染责任事故。

（九）宣传教育

围绕“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生物多样性保护日”“中国水周”和无锡市“环境

月”，集中开展以“生态文明进万家”为主题的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三走进六示范”全面

提升市民生态文明意识。组织开展“绿色千人行”、环保卫士看环保、“我爱蠡湖”献计献策

等活动，动员全市人民关心环保、参与环保、监督环保。制作“生态文明进万家”宣传海报、

《我们的低碳生活》宣传画册，环保挂历等，宣传生态文明。全市累计建成市级以上绿色学

校 433所，绿色社区 392个，环境教育基地 33个。2011年，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我市环
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文章达 110多篇。


